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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落实《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

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以下简称反洗钱）

监督管理，贯彻基于风险的反洗钱工作要求，落实《金融机

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21〕第 3号发布，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反洗钱监管分工

（一）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负责对《办法》规定

的履行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的机构（以下统称金融机构）进

行反洗钱监管。

（二）部分全国性法人金融机构（名单见附件 1）由中

国人民银行总行作为其反洗钱监管行，其他法人金融机构按

照属地原则，由机构总部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作为

其反洗钱监管行。法人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行负责对法人金

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进行全面监管。

法人金融机构总部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的，原则

上以注册地为准。经金融管理部门行政许可设立的法人金融

机构，注册地以许可证载明机构住所为准。异地经营或者存

在其他特殊情形的，由注册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实际

经营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协商后，报共同上级行确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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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监管行。目前由实际经营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作为

反洗钱监管行的法人金融机构名单见附件 2。

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附件 1和

附件 2的名单进行调整。

（三）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开展非法人金融机构反洗

钱监管时，应当重点关注机构反洗钱义务履行情况和反洗钱

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可以根据洗

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状况以及监管工作需要，对当地非法人金

融机构反洗钱履职情况进行评价，并依法采取后续反洗钱监

管措施。

（四）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省级分行在全国或全省范围

内统筹反洗钱监管资源，可以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开展跨区域

监管活动，确保对各法人金融机构实施有效反洗钱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监管过程中发现涉及法人金

融机构总部反洗钱履职的问题，以及对当地法人金融机构的

评估、评价结论和监管情况，应当及时向该法人金融机构总

部反洗钱监管行反馈。反洗钱监管行对法人金融机构的风险

评估涉及其分支机构执行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情况的，结合

工作需要可以将相关评估结果通报相应中国人民银行分支

机构；责令整改措施涉及法人金融机构分支机构落实的，相

应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可以在后续监管措施中配合开展

核实。

二、基于风险的反洗钱监管

（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筹制定和调整全国反洗钱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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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策略，明确一段时期内的反洗钱监管目标和重点。中国人

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可以结合本地区风险特征制定并及时

调整本级反洗钱监管策略，并报上级行。

（二）反洗钱监管行对法人金融机构开展洗钱和恐怖融

资风险评估，根据法人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统筹调配监管

资源，合理制定并调整监管计划，确保对机构采取监管措施

的范围、强度、频率和重点与其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相适应。

（三）反洗钱监管行可以要求法人金融机构报告相关信

息或根据各类监管措施了解到的信息，实施并持续更新对法

人金融机构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并在现场监管过程

中根据需要对非现场方式获取的信息进行核实。风险评估主

要包括固有风险评估和控制措施有效性评估，并结合反洗钱

调查等涉及洗钱风险的突出案件情况，综合得出法人金融机

构剩余风险状况。

（四）反洗钱监管行可以根据反洗钱日常监管工作需要，

向金融机构收集相关信息、数据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反洗

钱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统计数据、工作报告、培训材料、

操作手册、监测模型等履职资料及相应情况说明等，并予以

审查。审查发现可能影响机构反洗钱履职有效性的问题，应

当及时反馈和指导金融机构予以改进，必要时可采取进一步

监管措施。

反洗钱监管行在监管过程中发现金融机构反洗钱履职

存在违规问题的，依法采取相关措施。对于发现的典型问题

和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当以适当方式在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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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进行提示，指导金融机构完善反洗钱内控制度和风险

管理体系。

三、金融机构工作要求

（一）金融机构应当及时向反洗钱监管行报告与反洗钱

履职或洗钱风险有关的如下事件：

1. 本机构及从业人员（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本机构受益所有人涉及重大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

2. 本机构已获知的客户涉及跨国（境）或具有重大社会

影响的洗钱、恐怖融资和相关犯罪活动的情况；

3. 本机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建设与信息安

全等对反洗钱履职具有重要影响的风险事件或处罚情况；

4. 本机构境外分支机构、子公司或同一集团内境外金融

机构受到当地反洗钱监管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况；

5. 其他可能对本机构反洗钱履职或洗钱风险管理造成

重大影响，或者可能造成反洗钱相关重大舆情的事件。

（二）金融机构应当在次年 1月底前向反洗钱监管行提

交经本机构主要负责人审签的反洗钱年度工作报告，包括但

不限于机构概况、反洗钱工作整体情况、洗钱和恐怖融资风

险评估情况、洗钱风险管理情况、反洗钱工作配合情况、重

大风险事件汇总、监管项目后续整改进展，以及中国人民银

行反洗钱部门要求报送的其他情况。

本通知自 XXXX 年 XX月 XX日起施行。《中国人民银

行办公厅关于落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办发〔2014〕263号文印发）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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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反洗钱监管的法人金

融机构名单；

附件 2：由实际经营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负责反洗

钱监管的法人金融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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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反洗钱监管的法人金融机构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总部所在地

1 国家开发银行 北京

2 中国进出口银行 北京

3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北京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9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1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1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1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

18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1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2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2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2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23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24 银联国际有限公司 上海

25 网联清算有限公司 北京

26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

27 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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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由实际经营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负责反洗钱监管的

法人金融机构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反洗钱监管行

1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2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3 瑞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4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

5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

6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

7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

8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

9 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

10 昆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

11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

12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


